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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四题：政府车辆  
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二月二十四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根据《汽车保险（第三者风险）条例》(第２７２章)，政府不须为其

车辆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。现时政府自行承担涉及政府车辆的交通意外的

赔偿责任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截至去年十二月底，政府车辆的总数及类别为何；及 
 
（二）过去五年，每年政府就涉及政府车辆的交通意外索偿个案作出的第

三者赔偿（包括人身伤害和财物损毁赔偿）总额及没有作出赔偿的个案数

字和原因，以及处理该等索偿个案涉及的行政费用和政府官员的薪酬开

支？ 
 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截至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底，政府车辆的总数以及按类别划分的分项

数字胪列如下： 
 
  车辆类别    车辆数目 
  －－－－   －－－－－－ 
  巴士       ５３９ 
  汽车     １，２４５ 
  越野车      １８２ 
  电单车      ５６１ 
  货车       ３６２ 
  客／货车   １，６８８ 
  特别用途车辆 １，７６６ 
  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  总数     ６，３４３ 
 
（二）就政府车辆涉及交通意外并牵涉第三者的个案来说，过去五年（即



二○○五年一月一日至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）政府每年就人身伤亡

和财物损毁所支付的赔偿总额如下: 
 
   年份    港币（元） 
  －－－－   －－－－－ 
  二○○五   ６００万 
  二○○六   ６５６万 
  二○○七   ５６６万 
  二○○八   ４８５万 
  二○○九   ３７３万 
 
  至于政府没有作出赔偿的个案有４９宗，有关原因概列如下： 
 
＊ 索偿人只呈交了初步索偿申请，随后便撤回有关申请。 
 
＊ 索偿人提出申索时，有关申索已丧失时效（即有关申索是在可采取法

律行动的时限届满后才提出），政府当局因此拒绝有关申索。 
 
＊ 有关索偿涉及的财物损毁是由政府以外的人士（即第三者）的过失造

成，政府并无法律责任要作出赔偿或政府有权获得第三者作出的全面弥

偿。 
 
＊ 政府当局就有关索偿的责任问题提出争议，有关索偿申请最终被法院

驳回。 
 
＊ 政府当局拒绝对有关索偿负责，其后索偿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或程

序。 
 
  政府部门处理有关涉及政府车辆交通意外的索偿个案，属有关部门日

常工作的一部分，所需资源由部门的现行拨款支付，而部门亦没有就涉及

的行政费用作出分项评估。  

完  
 

 


